FABEZIRL Y A RIE I
115& & R &+ 373 % 425

o 2 Lis

FaEppt A ki B (GFERke)
IR A WAL F AT E R 0 AR B 2 R
A& R RF #0350 ¢ FARI4E11? 19p 5 - F 23 (237
RELI R 2 HREFI4EREF F131935L) o KAt
ORI £ Poot

a 2
2 ABE YA 2 30 e KT
P RFAIRA B AneTje 2 A X iR B % o A HP ML
oA EE o

BORE s - R 2 e M E IR RMEETT M Y o S
""Ji’ "‘J:%i348ﬁ1%23iﬁ*&£# 2T o7
T 2 F%*i f"ﬂ'J > /A“];C ’ lra-,{:. L‘ =2

paﬁgc%:s: ,aﬁfzﬁvs\pj"’r ey BT IR AP T
sl g g;,zr*""r’%ﬁ)]-}v FEIRATINE 2 PR E
7 5% ’ﬁffﬁﬁthmixlﬁi? i® 5 R
FE AL ga T e A o 2 A Lﬂﬂ&%ng%
e 2R % (FPETR - BRIFLEIAHARE) 2 7

A%ﬁiﬁ’ﬁﬁ%—gw¢%x5§ALWP’%%@%
L (BB2mIZ2ER S F 526205048 0 )



E)d bt gt B e (THARE ) W ARG Por
lfﬁ*/@gy [ARE > T #2304 | fde b 27 e Mg
IR A2  H oW IR 2 L?ﬁ:,«)g AAB T B~ How

FE sV (LAREF09F) ;’Etzkfi;@ﬁ;ﬁ I

RO R SR AR HARINA 0 B ft SR
i xhwﬁﬁg AR gerieE g 2
2R PZbA #7‘ ) r,JL/A:;[ﬂQ 0

V)2 T

ot RUF @ FapzdE RiEiLsR
FAPTELAE R G AINE S A LR 2 F20E
BTG P2 o X FEPL 2005 BRE R F M2 2
""412,)5\')%' FET b K | X Z%K}i- T B l"]%_ﬁ\—- ke
o REMBPREFARRE SR FWE Y R R

1.:5 48 ,rEffw¢ww¢A%mn&anm~wwuf§@
EA '11500003941%i» T OE S BN EQNN 00D 2
%ﬁ° B F B EE B ATEE 5 B AR

PlRATIE S IERR T " josvdi e % » & 8 % fF= % 2
PG o BRRBTMAY FRA G 2 PpAA B R
AHERE A E AR RA oL 2IA Y > @Rl

o ) BETREAENEEFRFHIZp A F 0 L Ao
SR AR B 23ISR K > TR 2] B
PIREF AR F=xpo 2 pAblm?p  Ldaps
AR ofEl 2INEFF 0 AP RER A o B 1w
BRIILRERG AR B2 RS I E L

AR B R R R kB BRI G- 2 BfE o 4T
FTEPESTE ) EAREL AT R FEREL B
Aer (¢ FEREER PR A BELRT AMSp 0 2 5T



Bea BB AN ) > TR A The ) AFEBRERA )
Bebri? o wEAGHIP PR AAET S o T IFHPE L BT
BFaliE b % 2iE 2 e B ow FATIE D FATE 2 T3F

T B o /

FHEAE o AU TR R AT AIEG FATIER T2
TR EHBRFERHSS RS g 2
ﬁﬁéﬂ#%%@ﬁéJLwTﬁﬁjﬂﬁ%M%sé%“@§~
REE ALEEFIHA Y PF A ¥ R EIRTZ PR
A B R D e Ay &%ﬁgyrﬂwwgﬁ%&ﬂw,@T
) 5,000~ @ GHRLNRBH LGS p I REFERS

ﬁ@%%%gmk$ﬁwk%g$?ﬁ(iih%¥
A4TE ) - %ibﬁ&%%’%”Vﬁg’ﬁﬁgﬂmkﬁ$%&—
S1oT 4 £ 3T R E%% ﬂ@ﬁé nﬁﬁﬁﬁ”@ | ¥ 5p
1B R ‘ IR RE R

BT B R ¥ 1465 5 35F %%ﬁl‘@%ﬁ%é>—z@ﬁ
AT E R B R E A2 2 A
%ﬁﬁ%iﬂ%féﬁﬂ%%%%«lﬁ%«:J%M
Beooom g mom - Bkgd (TR BR&E) 22 LA
SEE LTENT PRI LB A L @B Ei
SN RS S R E SRR I S TE

‘Lﬁ

3 —

A NN



B8 AR R AR L TR PR A A8
ﬁ%iﬁk’% EEE AT e
FEREE- LAgh2 B8 0 f B 2 ATEE VR
imaﬁdb§%%%ﬂ&?&;ri”

%‘R
Q
.:\
%
<k
W
',‘?‘”
i
L
Ieh BN
e
-+ :"slt
\f‘ﬂk
N \gh (w
<)
W
ey
ke

-uﬁ’s"&)iiﬁ{-& ﬁ&

CETF P AR ﬁ,‘] £ G NP RE-
- A% 5113000689715 ¢ 32 2% > 530 #0005 2
M T o BY B w AR FIAETIERT T F $2
R E LY IS BN SENREE T R i

ﬂﬁ/ftff%ﬁﬂf'l/é % 160F % 278 2 2
rFWl?&h’gwﬁiﬁﬁgﬂéﬁgwﬁ’ﬁﬁﬁ
Ao ) B ISATIEHRP O FARETH I G F230F % 3 A
B TpEpowe 2> A 42 FRgddHop0
FoodeF R E R BB 2 E M R A e
BraRE e h T xR FEYEA 8 o Wil
2 BEBRRT AL S T2 R FHYHAE T
e PRI P R 2ITEM S R RER A B
T ie2 T MAWERETE 2R - ';@ﬁv'uﬁijaﬁti
FoOMETP - AR ZMPAMA T IEAEIRS S
ARENYH S REE AEE Fﬂ’?r“ﬂ‘“ﬂ" & s p
BoE s P At RE AL R D "'I’QZG | B s W
FeaFEETBE I iEazZ k&4 %1060F %27 % /JT.
(S b H1E B 230 § 3 B BRI 2 *&L, AT



o ERE B 2 J’ﬁ B2 02 T A R FIE e BB & 2%"3-,‘2# F
B‘JE\}}%@@’?«’HJ%E Z2_ - TELT]/ ’ 1;( rg‘ﬁ ]I} ? *ﬁ'%%‘;:é_% LU
ﬁkf; ’ E:'Eglﬁ * /é" eI 'l‘lr'all d’ 53 LL ’ Z’ﬁt% r:’Li—za__ _ﬂ})’;/)—la
&% o F ;

)
LT el me L@%
?éﬁﬂﬁfMﬁlﬂ VNI (S RE I 0 2 R TR
FIatak 2 o EAR L ATje - BB > BT B ISP
/z{%ﬂl f';wliﬁfé—ﬁ)»%{’l IZQP?’/Z"%ZB'}:A SIET&T";\
T A TURAEH A o FRAR A pL IR L oer DT kR

=
z
-
z

Py
—
&N

* e Je 2
R E S %HEAMP#%ﬁ%%M&,SﬁﬁE
i

Ny

B

|J7f
(COfcsd 2] -2 12
BB AT E MR 2 PRT RPN T U

-i*
PRl
b

¥
'l@ﬁ»m
\__~1
=
=
c\ﬁ
g
: C*
i}.
&K
q
AnS)
[
\r;_:u
\4
N
>
(w
|l

A, H2baE B oo g g

TARE L BT HBM T e AW A~ B2 A n
FEPFR G A D ERE T RF I P BER
Hope Bt #ri8 o A kB T PR B B L ] 0E B % 4T0F
PERARTL FERE ] cdem it S B RFENF AL
WA FEIPERE  n AR F R R Ed K
AZFEH oA AARY P RFAIRTY > Al

-

Y

\_\_‘

Ar

e

(N
sl

pal

=
o
)

T
=Y

\l“

*
[N
TN
'

<k

By i
-rx‘\%. F‘L
¥ =
E
T oW

1.
7~



=)

AT AR HIEF23ERIE T KA T R

[ba i
=1
o
[
™
&
Q
A
i
‘r‘\w"—‘n-
—\4
N
3‘/
~=
—h
i
Il
P
)
|l

B ﬁz B A7 17 f‘:‘r"/foér’%l’f%ﬂiz‘%%?
2315 % 338 W AR T2 RIER LETE 2R R

BoFM2 7§ 0 Bk i s TRAT A
M- H R Y A 2 3R o A LT R ] o

posiAgne 2 f) 2 A2 2
FNFELAZFTELRAA FPRLE N AZE LT ARG
EN-SLP A SR IR R IPES ERU I N A UG T B
WE oM E R B SESHE K N 5 S P AT AT
BARTAZFTH AL S o B ARERFE UER &
EOEAIRSS O REARTEHREIESA L F S EEN
FPEAERIPECRE LT A FOEIEHT S5
MET A B RAFAL G AN MART R TE T
B EWAARZEZ T ERE TR T R R
B A S REE AR KT 0 PR F A
SR FEAPRTE R R PR SR TE M- AR
B dna G w2 )G JIFS S RERE A
w%@%ﬁﬁ&%ﬂﬁém7?*ﬁ %i iﬁiéf
: S

drd 2 %23 T 1%1 > 14 ?“4%??;% ° X 7;;;;4 TS e *e‘f%ﬁ‘ﬁ*
P12 — SRR B B s 2 45 T - g BN 2 2
& ifjé HF o MEFHE DR T £ B
2% T i M:a L6 1t 3 DA AR B
LoE R I Y Ll P mf” £, (3 PH26" 2 3
&) 5o # FMAFRERTEESHMAZE I M

"
St
mi



4‘_
N
q
iz
(a2
N
M
Q
iz
(a2t
_g-
\\
[uf}

ENRFHAEpFHEIEN A A
»i,wq\?a‘»_,% mEF L FEERFR
4 ]Z}'%LL«E é—; ’ K’ L&{F}H o

v
LT IR R 360 6 LT A - H 364 - 5209

=
Sy
(28
2y
\.‘.Ij

[nu il

Q'.\

AECHRBE MARERBA ST R FT LD PR B
=

¢ EY ") 115 =& 5 g 13 P
AEHI e FHEZ P OKRTE
= F %% T
ER A § S0

MR AEPERARD

oA JRA BB TR A XA 1820p Poe AR D RE Kk 0 A
%&wr%wdﬂ,w S dkAc L RS 20P e ARAT R F
F(BPFREEFTAZAEFES) il e, o

T

<m%a %ﬁﬁfﬁn?zv%%)
7 %2100 2 %2100z~ F F B2 - REXFEEFTHA



7

4)3 T )’71]:]*—}-1131—- —‘ﬂk v e L TE J‘j‘rﬂ}; Hp

N Al P E B2 o
CPIRFHTAR S T FU S e ERERAE L RHEE B L
SIS O ID A

T ”?’?E—S@ ARNH WS R FRAE A AR B R

B\

J ’

F% M'#%ﬂ%ﬁﬁéﬁ Je 3 L F10E 0T
H | & AERT4
-3

B2 AP A P

o

(e "'*Ta” «aﬁnwww*ﬂm: | o # AT R5F
IZ—T—‘EjJ—‘%o
LE S E S ERE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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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原金上訴字第4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江昊翎






選任辯護人  張敦達  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4年度原訴字第53號，中華民國114年11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319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江昊翎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立法理由，宣告刑、數罪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倘若符合該條項的規定，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宣告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且本院判決亦毋庸將不在本院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及沒收部分贅加記載，或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上訴人即被告江昊翎（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並撤回除「量刑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之上訴，有本院審理筆錄、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9頁)，故本件被告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在上訴範圍，依上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合先敘明。
二、本院之判斷：
　㈠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被告行為後：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5年1月21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50000394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其中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同條例第47條第1項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修正前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且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即得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需在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始得減輕其刑。修正前後減刑之要件略有不同，修正後之規定非必有利於行為人；又修正前減刑規定，依最高法院已經統一之見解，所謂「其犯罪所得」，僅限於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包含因詐欺犯罪而取得之被害人財物，及為了犯罪而取得之報酬在內），行為人「如」未實際取得個人犯罪所得，即無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可言。且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之規定，修正前第47條前段所謂之「詐欺犯罪」，既未明文排除未遂犯，則當然包含既遂與未遂犯在內（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09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修正後之規定，依本條立法理由明示，修正後規定已將「如有犯罪所得」刪除，其得減刑之範圍，已不包括未遂犯。是關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之修正，應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查被告所為如原審判決所示加重詐欺取財罪，已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不諱，且依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犯罪所得為新台幣（下同）5,000元，已經被告於原審判決後自動向原審法院繳交，有原審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7頁）。綜合比較結果，適用舊法，被告所犯如原審判決所示加重詐欺取財罪，因被告已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得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適用新法，如原審判決所示加重詐欺取財罪，被告則未與告訴人葉淑枝達成調解或和解，且支付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無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減刑規定之適用。經予綜合比較結果，應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是被告所為如原審判決所示加重詐欺取財罪，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關於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其中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關於科刑上限之規定。而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新法將自白減刑規定移列為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正前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得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且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得減輕其刑，修正後之規定，關於減刑要件較嚴格。依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被告所犯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又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就所犯一般洗錢罪均自白犯罪，且已於原審判決後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符合行為時法即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刑之規定；而新舊法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已如前述；因此，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若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並依修正前之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其法定本刑上限為6年11月以下有期徒刑，未逾依同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即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有期徒刑7年，其量刑範圍為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有期徒刑；若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並依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其刑後，其量刑範圍則為3月以上4年11月以下有期徒刑；綜合比較結果，適用新法其處斷刑之上限為有期徒刑4年11月，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是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並可依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予以減輕其刑。然被告此部分所為經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各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自無從再適用上開規定減刑，惟此既屬想像競合犯中輕罪部分之量刑有利因子，應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㈡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被告所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已分別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白犯行不諱，且已經被告於原審判決後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而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已如前述；此為原審量刑時，被告尚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而無從考量之法定減刑事由，致未及審酌者，而未予適用上開減刑規定者，其適用法則，容有未洽。
　　⒉又關於被告所為一般洗錢犯行，亦已經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於原審判決後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符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之減刑事由，而屬想像競合犯中輕罪部分之量刑有利因子，應於量刑時併予審酌者，亦為原審量刑時未及審酌者，而足以影響法院量刑輕重之判斷。此一量刑基礎事實既有變更，復為原審判決時未及審酌，其量刑亦難謂允洽。
　　⒊被告上訴意旨以其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白犯行不諱，且已經被告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之減輕要件，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非無理由；且原審判決既有前揭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及量刑審酌之不當，結論已難謂允洽，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自為判決部分之科刑及審酌之理由：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本案行為前尚無經法院處刑確定之前科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尚可。而詐騙集團之詐騙事件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新，所造成被害人之損害常常甚為鉅大，被告本應依循正軌獲取金錢，詎其不思此為，竟與本案詐騙集團成員共同為加重詐欺等犯行，分擔開車載送收水車手工作，而實施詐欺行為詐騙被害人，造成告訴人受有金額非低之財產損害，被告所為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守法觀念，所為應予嚴懲；被告犯罪後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且於原審判決後已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完畢之犯罪後態度；所為關於一般洗錢罪部分有前述符合減刑規定之量刑有利因子；並斟酌被告分別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資懲儆。又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罪，其想像競合之輕罪即一般洗錢罪部分之法定刑，雖有併科罰金之規定，惟審酌重罪即加重詐欺罪部分之法定最低本刑為1年以上有期徒刑，經整體評價後，顯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有期徒刑6月及併科罰金）為低，再審酌本案被告侵害法益為財產法益，且被告犯罪之犯罪所得已經於原審判決後自動繳交等情，認不予併科輕罪罰金刑，已足充分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爰不予宣告併科罰金，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振義提起公訴，檢察官楊仕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白孟倫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原金上訴字第4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江昊翎







選任辯護人  張敦達  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

4年度原訴字第53號，中華民國114年11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3193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江昊翎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

刑壹年肆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

    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

    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

    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參諸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立法理由，宣告刑、數罪併罰

    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倘若符合該條項的規定，已得不隨

    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

    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

    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

    審宣告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且本院判決亦毋庸將不在本

    院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及沒收部

    分贅加記載，或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

    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上訴人即被告江昊翎（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

    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並撤回除「量刑

    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之上訴，有本院審理筆錄、撤回上訴

    聲請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9頁)，故本件被告上訴範圍

    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在上訴範圍，依上

    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其

    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合先敘明。

二、本院之判斷：

　㈠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

    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

    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

    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

    ，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被告行

    為後：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5年1月21日經總統以華總

      一義字第1150000394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0日生

      效施行。其中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

      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

      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同條

      例第47條第1項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

      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

      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

      。」修正前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且如有所

      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即得減輕其刑；修正後則

      規定需在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

      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始得減輕其刑。修正前後

      減刑之要件略有不同，修正後之規定非必有利於行為人；

      又修正前減刑規定，依最高法院已經統一之見解，所謂「

      其犯罪所得」，僅限於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

      得（包含因詐欺犯罪而取得之被害人財物，及為了犯罪而

      取得之報酬在內），行為人「如」未實際取得個人犯罪所

      得，即無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可言。且詐欺犯罪危害防制

      條例第2條之規定，修正前第47條前段所謂之「詐欺犯罪

      」，既未明文排除未遂犯，則當然包含既遂與未遂犯在內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09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

      修正後之規定，依本條立法理由明示，修正後規定已將「

      如有犯罪所得」刪除，其得減刑之範圍，已不包括未遂犯

      。是關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之修正，應依

      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查被告所

      為如原審判決所示加重詐欺取財罪，已於偵查、原審及本

      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不諱，且依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被

      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犯罪所得為新台幣（下同）5,00

      0元，已經被告於原審判決後自動向原審法院繳交，有原

      審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7頁）。

      綜合比較結果，適用舊法，被告所犯如原審判決所示加重

      詐欺取財罪，因被告已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自

      動繳交犯罪所得，得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

      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適用新法，如原審判決所示加重

      詐欺取財罪，被告則未與告訴人葉淑枝達成調解或和解，

      且支付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無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

      制條例第47條第1項減刑規定之適用。經予綜合比較結果

      ，應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較

      有利於被告。是被告所為如原審判決所示加重詐欺取財罪

      ，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

      輕其刑。

　　⒉關於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

      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

      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

      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

      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

      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

      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

      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

      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

      之列（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

      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

      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

      定有明文。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

      字第113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

      行。其中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

      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

      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

      法第14條第3項關於科刑上限之規定。而犯一般洗錢罪之

      減刑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

      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修正後新法將自白減刑規定移列為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

      ：「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

      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正前規

      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得減輕其刑；修正

      後則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且如有所得

      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得減輕其刑，修正後之規

      定，關於減刑要件較嚴格。依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被告

      所犯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又被告於

      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就所犯一般洗錢罪均自白犯罪，

      且已於原審判決後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符合行為時法

      即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修正後洗錢防

      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刑之規定；而新舊法比較，應就

      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

      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

      體適用法律，已如前述；因此，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若

      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並依修正前之

      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其法定本刑上限為6年

      11月以下有期徒刑，未逾依同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

      以超過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即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有期徒刑7年，其

      量刑範圍為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有期徒刑；若適用修正後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並依同法第23條第3項

      前段減輕其刑後，其量刑範圍則為3月以上4年11月以下有

      期徒刑；綜合比較結果，適用新法其處斷刑之上限為有期

      徒刑4年11月，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是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

      條第1項後段規定，並可依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予以

      減輕其刑。然被告此部分所為經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各

      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自無從再適用上開

      規定減刑，惟此既屬想像競合犯中輕罪部分之量刑有利因

      子，應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㈡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

    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被告所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已分別於偵查、原審及本院

      審理時自白犯行不諱，且已經被告於原審判決後自動繳交

      其犯罪所得，而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

      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已如前述；此為原審量刑時，被告

      尚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而無從考量之法定減刑事由，致

      未及審酌者，而未予適用上開減刑規定者，其適用法則，

      容有未洽。

　　⒉又關於被告所為一般洗錢犯行，亦已經被告在偵查及歷次

      審判中均自白，且於原審判決後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符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之減刑事由

      ，而屬想像競合犯中輕罪部分之量刑有利因子，應於量刑

      時併予審酌者，亦為原審量刑時未及審酌者，而足以影響

      法院量刑輕重之判斷。此一量刑基礎事實既有變更，復為

      原審判決時未及審酌，其量刑亦難謂允洽。

　　⒊被告上訴意旨以其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白犯行不

      諱，且已經被告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符合洗錢防制法第

      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之減輕要件，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

      非無理由；且原審判決既有前揭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及

      量刑審酌之不當，結論已難謂允洽，即屬無可維持，應由

      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自為判決部分之科刑及審酌之理由：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本案行為前尚無經法

    院處刑確定之前科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

    尚可。而詐騙集團之詐騙事件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新，所

    造成被害人之損害常常甚為鉅大，被告本應依循正軌獲取金

    錢，詎其不思此為，竟與本案詐騙集團成員共同為加重詐欺

    等犯行，分擔開車載送收水車手工作，而實施詐欺行為詐騙

    被害人，造成告訴人受有金額非低之財產損害，被告所為欠

    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守法觀念，所為應予嚴懲；被告犯罪

    後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且於原審判決後

    已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完畢之犯罪後態度；所為關於一般洗錢

    罪部分有前述符合減刑規定之量刑有利因子；並斟酌被告分

    別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與

    經濟狀況，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資懲儆。又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

    財及一般洗錢罪，其想像競合之輕罪即一般洗錢罪部分之法

    定刑，雖有併科罰金之規定，惟審酌重罪即加重詐欺罪部分

    之法定最低本刑為1年以上有期徒刑，經整體評價後，顯未

    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有期徒刑6月及併

    科罰金）為低，再審酌本案被告侵害法益為財產法益，且被

    告犯罪之犯罪所得已經於原審判決後自動繳交等情，認不予

    併科輕罪罰金刑，已足充分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

    ，爰不予宣告併科罰金，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振義提起公訴，檢察官楊仕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白孟倫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原金上訴字第4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江昊翎







選任辯護人  張敦達  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4年度原訴字第53號，中華民國114年11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319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江昊翎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立法理由，宣告刑、數罪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倘若符合該條項的規定，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宣告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且本院判決亦毋庸將不在本院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及沒收部分贅加記載，或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上訴人即被告江昊翎（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並撤回除「量刑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之上訴，有本院審理筆錄、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9頁)，故本件被告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在上訴範圍，依上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合先敘明。

二、本院之判斷：

　㈠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被告行為後：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5年1月21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50000394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其中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同條例第47條第1項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修正前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且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即得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需在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始得減輕其刑。修正前後減刑之要件略有不同，修正後之規定非必有利於行為人；又修正前減刑規定，依最高法院已經統一之見解，所謂「其犯罪所得」，僅限於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包含因詐欺犯罪而取得之被害人財物，及為了犯罪而取得之報酬在內），行為人「如」未實際取得個人犯罪所得，即無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可言。且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之規定，修正前第47條前段所謂之「詐欺犯罪」，既未明文排除未遂犯，則當然包含既遂與未遂犯在內（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09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修正後之規定，依本條立法理由明示，修正後規定已將「如有犯罪所得」刪除，其得減刑之範圍，已不包括未遂犯。是關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之修正，應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查被告所為如原審判決所示加重詐欺取財罪，已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不諱，且依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犯罪所得為新台幣（下同）5,000元，已經被告於原審判決後自動向原審法院繳交，有原審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7頁）。綜合比較結果，適用舊法，被告所犯如原審判決所示加重詐欺取財罪，因被告已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得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適用新法，如原審判決所示加重詐欺取財罪，被告則未與告訴人葉淑枝達成調解或和解，且支付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無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減刑規定之適用。經予綜合比較結果，應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是被告所為如原審判決所示加重詐欺取財罪，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關於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其中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關於科刑上限之規定。而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新法將自白減刑規定移列為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正前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得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且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得減輕其刑，修正後之規定，關於減刑要件較嚴格。依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被告所犯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又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就所犯一般洗錢罪均自白犯罪，且已於原審判決後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符合行為時法即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刑之規定；而新舊法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已如前述；因此，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若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並依修正前之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其法定本刑上限為6年11月以下有期徒刑，未逾依同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即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有期徒刑7年，其量刑範圍為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有期徒刑；若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並依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其刑後，其量刑範圍則為3月以上4年11月以下有期徒刑；綜合比較結果，適用新法其處斷刑之上限為有期徒刑4年11月，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是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並可依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予以減輕其刑。然被告此部分所為經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各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自無從再適用上開規定減刑，惟此既屬想像競合犯中輕罪部分之量刑有利因子，應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㈡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被告所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已分別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白犯行不諱，且已經被告於原審判決後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而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已如前述；此為原審量刑時，被告尚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而無從考量之法定減刑事由，致未及審酌者，而未予適用上開減刑規定者，其適用法則，容有未洽。

　　⒉又關於被告所為一般洗錢犯行，亦已經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於原審判決後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符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之減刑事由，而屬想像競合犯中輕罪部分之量刑有利因子，應於量刑時併予審酌者，亦為原審量刑時未及審酌者，而足以影響法院量刑輕重之判斷。此一量刑基礎事實既有變更，復為原審判決時未及審酌，其量刑亦難謂允洽。

　　⒊被告上訴意旨以其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白犯行不諱，且已經被告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之減輕要件，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非無理由；且原審判決既有前揭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及量刑審酌之不當，結論已難謂允洽，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自為判決部分之科刑及審酌之理由：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本案行為前尚無經法院處刑確定之前科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尚可。而詐騙集團之詐騙事件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新，所造成被害人之損害常常甚為鉅大，被告本應依循正軌獲取金錢，詎其不思此為，竟與本案詐騙集團成員共同為加重詐欺等犯行，分擔開車載送收水車手工作，而實施詐欺行為詐騙被害人，造成告訴人受有金額非低之財產損害，被告所為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守法觀念，所為應予嚴懲；被告犯罪後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且於原審判決後已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完畢之犯罪後態度；所為關於一般洗錢罪部分有前述符合減刑規定之量刑有利因子；並斟酌被告分別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資懲儆。又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罪，其想像競合之輕罪即一般洗錢罪部分之法定刑，雖有併科罰金之規定，惟審酌重罪即加重詐欺罪部分之法定最低本刑為1年以上有期徒刑，經整體評價後，顯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有期徒刑6月及併科罰金）為低，再審酌本案被告侵害法益為財產法益，且被告犯罪之犯罪所得已經於原審判決後自動繳交等情，認不予併科輕罪罰金刑，已足充分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爰不予宣告併科罰金，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振義提起公訴，檢察官楊仕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白孟倫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